
 
 
 
 
 
 
 
 
 
 
 
 
 
 
 
 
 

宜教体服字〔2022〕12号 

 

 

全县各中小学校： 

为深化课程和课堂教学改革，展示和交流中小学教师教育教

学成果，根据抚教体发展字〔2022〕1 号《关于开展 2022年抚州

市中小学教师优质课竞赛活动的通知》文件精神，经研究决定，

举行 2022年宜黄县中小学教师优质课竞赛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望各校认真做好学校初赛准备工作。 

一、活动目标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关注教师专业成长，发现和培养一

批具有较高教学能力和教育理论水平的优秀教师，推进集体教研

开展，构建充满生命活力的课堂教学。 

二、活动学科 



1.小学： 数学、道德与法治、科学、综合实践活动、书法、

信息技术（限定可视化编程）、心理健康、红色文化教育。（小学

数学上学期已经举行全县优质课竞赛，本次不再比赛）。 

2.初中： 道德与法治、数学、英语、地理、美术、信息技术

（限定物联网和人工智能）、劳动教育； 

3.高中： 英语、历史、地理、音乐、体育与健康、通用技术

（高中所有学科的竞赛内容限定于新课程新教材）。 

三、活动时间 

原则上上半年举行小学和非中（ 高）考学科，下半年举行中

考和高考学科，具体要求以各学科的通知为准。 

四、活动方式 

活动分学校初赛、县决赛两阶段进行。两个阶段应严格按照

本通知要求的内容进行。 

1、学校初赛  初赛应体现以全员研训为基础，以全员竞赛检

验教学水平为目标的工作布局进行，严格按照公平、公正、公开

的要求进行，竞赛结果公示后确定参加县决赛教师名单，根据初

赛结果，各  

学校按分配名额向县教育体育事业服务中心教研室上报活动材料

(含通知、 照片、 结果通报)参赛教师申请表 (附件 1) 和参赛

教师汇总表 （附件 2、盖公章) 

2、县级决赛  县级决赛作为市级预赛，县教研室将组织专家

评选出各学科教学水平最好的教师，推荐到市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教研科，代表我县参加市级优质课竞赛。 

五、本次县优质课比赛名额分配如下 

1、高中学科：学校各 1 个。 



2、初中学科：城区学校各 2个，其它学校各 1个。 

3、小学学科：道德与法治和科学县城学校各 2 个，乡镇学

校各 1个，其它学科各校 1 个。 

六、其它要求 

1、本次竞赛活动由县教体局主办，县教体服务中心教研室承

办，各学科教研组具体实施。 

2、优质课竞赛每课设 1名指导教师奖（一名教师只能在参赛

教师、指导教师和评委三种身份中选择一种，不能跨学科、跨学

校）。 

3、根据上级要求，每个参赛教师（包括指导教师）都要填身

份证号。 

4、奖项设立：本次优质课竞赛县级决赛按 3：5：2 的比例评

选一、二、三等奖。 

5、各学校于 3 月 25 日前上报本校参赛教师名单，纸质稿

盖章、电子稿微信发给教研室曾文斌老师（不可压缩打包发送）。 

联系人：教研室曾文斌老师    电话：13979461263         

6、本次活动不收取参赛费，参赛教师及观摩教师的交通费、

住宿费等差旅费回原单位报销。 

 

附件：1. 2022 年宜黄县中小学教师优质课竞赛活动参赛教

师申报表 

2.2022 年宜黄县中小学教师优质课竟赛活动参赛教

师汇总表 

 

宜黄县教育体育局        

                                       2022年 3 月 13日 



附件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学历  毕业学校及专业  

学科  年级  职称  

教龄  联系电话  

单位  

指导老师  身份证号  

 

所在学校推荐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教研室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2     

报送单位： 

序号 学科 姓名 身份证号 学校 年级 课题名称 指导教师 身份证号 备注 

          

          

          

          

          

          

          

          

          

注：此汇总表以 excel格式报送，表头内容不得变动，同一学科依序填写，学科之间隔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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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黄县教育体育局办公室                    2022年 3月 13日印发 


